
以慈爱之心，扬规则之美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提子萱

伴着欢快的歌声，一本本
《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篇》送到
了同学们的手中。12月 9日上
午，我们实验小学的部分晚报
小记者参加了《童话民法典之
青少年篇》首发式暨赠书仪式。

这本《童话民法典之青少
年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
有趣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
为我们讲解了民法典中的法律
知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们
这些未成年人的关怀。每一个
故事、每一幅图画，都照亮了我
们这些少年儿童的心灵。

编委会成员们向我们讲述
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所经历
的各种困难。用这些爷爷奶奶
的话说，就是“过五关斩六将”：

写完文章后要让律师给批改，
要请画家仔细阅读来配画，还
要克服自身因年龄大而导致的
各种不便……

爷爷奶奶们克服了多少困
难，耗费了多少心血，才有了这
本书。我不由得对他们产生了
深深的敬意。

这本黄蓝色封面的书中，
图画生动有趣，文字通俗易懂，
寄托了对我们少年儿童的无限
期望。看着看着，这本书在我手
中仿佛一下子变沉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爷爷奶
奶们说：我一定会好好阅读它，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守
法懂法的好公民。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所涉
及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

《民法典》包罗万象，全方位保
护人们的合法权利。

《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篇》
选择了一些与少年儿童息息相
关的法律知识，图文并茂地向
我们解读了《民法典》。

书中有这样几个人物：狮
爸（爸爸）、眨叽（儿子）、枣妈
（妈妈）、小兰（同学）、五叔（老
师）。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各不相
同。

狮爸是一个性格粗犷、直

来直去、有正义感的爸爸；小兰
是一个勤奋好学、每天都有问
不完的问题的小女孩；五叔是
一个有爱心、喜欢给人讲道理
的老师；眨叽是一个活泼好动、
喜欢刨根问底的小男孩；枣妈
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帮助别
人。

狮爸的名字来源于铁狮
子，枣妈的名字来源于金丝小
枣，眨叽名字的谐音是杂技，小
兰的名字与纪晓岚相近，五叔
名字的谐音是武术。这些人物
的名字都带有我们沧州的文化
元素，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用儿童语言解读《民法典》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范佳棋

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然而，社会中
总有不和谐的“音符”，损害着
老百姓的利益。即将施行的《民
法典》犹如和煦的春风，吹进中
华大地每个公民的心中，将为
老百姓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保
驾护航。

12月 9日下午，我们实验
小学的晚报小记者走进书院剧
场，聆听专家为我们解读《民法
典》。《民法典》涉及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被誉为“社会生活百
科全书”。

听了专家的解读，我还明
白了什么是自然人，什么是法
人。作为10岁的我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我
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

动。
这次活动最令我高兴的

是，我和其他小记者上台接受
了专家们的赠书。从爷爷奶奶
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童话民法
典之青少年篇》，望着精美的
封面，翻看着书中一幅幅生动
的图画，我决心一定要读懂
它，努力学习好、宣传好《民法
典》。

晚上，当我坐在书桌前，
再次翻看这本书，耳边回响起
杨校长的讲话：“青少年是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预备队。
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宣传《民
法典》，人人争做学法、守法小
先锋，让《民法典》的雨露，浸润
每个人的心田……”

（指导老师：池映琴）

做学法守法小先锋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李明泽

争当普法小卫士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12班）于欣荣

12月 9日，几位爷爷奶奶
来到我校书院剧场，向我们赠
送了书籍。这些书是这些头发
花白的爷爷奶奶专门为我们
这些少年儿童编纂的，是可以
保护我们、指引我们的书。大
家想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吗？它
就是《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
篇》。

作为礼仪队员，我还给这
些可爱的爷爷奶奶佩戴了红领
巾，献上了荣誉证书。其中有一
位老爷爷已经87岁了，他也是
作者之一。这位老爷爷满头银
发，精神矍铄，在我给他敬队礼
时，回了我一个标准的军礼！

此刻，我正手捧着这本爷
爷奶奶们送给我们的书，读得津
津有味。法，这个词似乎离我们
小学生很遥远。但当我捧起这本
书，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身边
无处不有法律的规范。

我们可以安心地在明亮
的教室里学习知识，可以有如
此幸福安逸的生活，都是因为
有法律在保驾护航。感谢爷爷
奶奶们为我们这些少年儿童
所付出的辛劳，我一定会认真
阅读这本蕴含他们心血的书，
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名普法
小卫士。

（指导老师：崔璀）

用文明言行与法治同行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刘梦函

法，这个词曾在我的生字
本中无数次出现。方法、办法等
一个个熟悉的词汇早已熟记于
心，可当把它放在“民法典”中，
我却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从《民法典》宣讲活动中，
从《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篇》
的故事中，我逐渐懂得，法律
就像一双温暖的大手，从我们
一出生，就一直守护着我们。

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傍
晚，我正在外面玩耍，邻居阿
姨家的小狗不知何时从虚掩
的门缝中偷跑出来，与我四目
相对。由于害怕，我一边尖叫
一边后退。小狗见状狂叫不
止，扑向我的大腿，狠狠地咬
了一口。

我的尖叫声喊来了“救
兵”，妈妈一个箭步赶来驱走
小狗，将我揽入怀中。小狗也

被它的主人用绳子拴住。事
后，妈妈和邻居阿姨一同陪我
看了医生，打了狂犬疫苗。邻
居阿姨还不停地表示歉意。

当时，我有些不明白，为
什么小狗咬了人，他的主人却
要替它承担后果。现在想想，
这些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
活百科全书”，让我意识到自
己已经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
能力，需要担负与10年龄相关
的法律责任。我也明白了我们
生活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必须学法、守法、用法，争
当遵纪守法、积极向上的新时
代小公民。

《民法典》守护我健康成
长，我用文明规范的言行与法
治同行。

（指导老师：池映琴）

本版摄影 聂影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4班）王楚棠

12月9日，我们听了一堂不
一样的课，课的内容就是和我们
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篇》的编
委会成员们所做的努力。作为
未成年人，我们经常会感到法
律离自己太遥远，而这本书通
过精炼的文字和生动的图画，
让法律离我们不再遥远。

我要感谢《童话民法典之

青少年篇》编委会的成员们，他
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新，勇
于探索，用心血和汗水完成了
这部作品。

编委会成员有 3位已年过
八旬。但每次开会，他们从未缺
席。甚至有一次赶上了大雨，他
们依然冒雨准时参加。

他们不忘初心，让我敬佩
不已。我要代表所有青少年读
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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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第三中学校长

校长寄语

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方
向,每一个青春都有自己的
光芒。或年少轻狂，或诗情画
意，或自信昂扬，虽没有太阳
般温暖，却照亮身边的世界，
不会因困难而停止，不会因
风雨而阻挠。朝着目标前进
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
路。

沧州市第三中学小记者站专版

田艳平

星星点灯★
★

新华区实验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新华区实验小学校长

杨丽萍

我们秉承“改革创新，打造
人文实验；开放办学，铸就品牌
实验”的办学目标，构建“博雅”
主题文化，打造“清、正、雅、和”
的教师团队，培养“阳光自信、
举止文雅、博学多才”的实验学
子，让实验小学这所百年名校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校长寄语

做遵纪守法
好少年

《童话民法典之青少年
篇》这本书用童话故事的形
式，让我了解了许多和我们
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
识，让我知道法律其实离我
们并不遥远。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公民，应该知法、懂法、
守法，不能做法盲，不能触犯
法律。我国是一个法治大国，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我们要不断学习法律知
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
学5年级8班）孙瑞桐

解开困惑
这本《童话民法典之青

少年篇》内容丰富、图文并
茂，非常符合我们少年儿童
的年龄特点，便于我们更好
地学习、理解《民法典》。

书中的故事完全来源于
我们的生活和实践。它为我
们解开了生活中的许多困
惑，让我们明白了很多以前
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受益
匪浅。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
学5年级4班）吴儒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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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
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师范类，环境

类，专业齐全。专科、本科高通过率。
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